    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109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實施計畫   附件二 

1、 依據：
1、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六條規定訂定。
2、 嘉義縣109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2、 目的：
1、 落實性別平權教育，導引學生正確性別平等教育知識與觀念。
2、 培養性別相處正確態度，建立良好正當友誼。
3、 加強宣導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教育，建立預防及處理機制。
4、 充實性別平等教育資源，提供師生參考運用。
3、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成員：
性平會置委員19人，任期一年，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校長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特教老師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置執行秘書，由輔導主任擔任，並指定專人負責處理有關業務。
4、 實施時間：109學年度
5、 實施對象：全校師生
6、 實施方式：
	編號
	活動要項
	活動內容
	參加對象
	實施時間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一
	課程研究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發展
	全體教師
	視時
	教務處
	領域召集人

	二
	融入教學
	各學習領域配合進行性別平等教育融入式教學
	全校學生
	全學年
	教務處
	各領域

	三
	班會討論
	討論題綱
	全校學生
	109.8-110.6/
   1小時
	學務處
	導師

	五
	教職員工及家長宣導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全校
教職員工
	  109.8.27/
3小時
	輔導處
	學務處

	
	
	親職教育暨
性別平等教育座談會
	社區家長
	109.9.18/
1小時
	輔導處
	各處室

	
	
	特教生及家長性平宣導
	教職員工及社區家長
	109.9.26/
2小時
	輔導處
	各處室

	
六

	學生宣導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教育
	國ㄧ
	109.9-109.10
   /2小時
	教務處
	本校公民老師

	
	
	青春蛻變事件簿
	國一
	109.11-109.12/4小時
	教務處
	本校健康教育老師

	
	
	性別平等法律常識
	國二
	109.9-110.6/
   2小時
	教務處
	本校公民老師

	
	
	性別平等宣導專題講座
	國一二
高一二
	 109.9.14/
   2小時
	學務處
	輔導處

	
	
	性別平等知識大會考
	國三
	110.5-110.6/
   1小時
	學務處
	本校護理師

	
	
	 兒少保護及性別平等宣導
	全校師生
	109.8.31/
   1小時
	學務處
	輔導處

	
	
	性別平等與尊重宣導週
	全校師生
	109.11.16-109.11.20/
  1小時
	輔導處
	學務處

	七
	學生及家長宣導
	親子共讀單/心得單
	全校學生
	每學期1份
	輔導處
	導師

	
	
	家庭聯絡簿
	
	文宣
	學務處
	

	 八
	輔導刊物
	透過輔導專欄進行宣導
	全校學生
	每學期發刊
一篇
	輔導處
	各領域

	九
	諮商輔導
	個別輔導
	全校學生
	全學年
	輔導處
	輔導教師

	
	
	小團體輔導
	國中部高中部分開辦理
	109.9.1-110.6.30
	輔導處
	輔導教師

	十
	教師進修
	各科教學研究會
	全體教師
	視時
	教務處
	領域召集人

	
	
	校內教師成長研習
	全體教師
	視時
	輔導處
	教務處

	
	
	1. 
	全體教職
員工
	109.8.27/
  3小時
	輔導處
	學務處

	
	
	校外教師成長研習
	推薦教師
	視時
	輔導處
	學務處

	
	
	進修資源提供
	全體教師
	視時
	輔導處
	教務處

	十一
	環境安全
	1. 校園安全空間檢視
2. 校園安全宣導
3. 加強校園巡查系統、門禁管理、照明設備
	全校師生
	全學年
	總務處
	學務處

	十二
	充實資源
	性別平等教育數位媒體教材、書籍
	全校師生
	視時
	輔導處
	圖書館


7、 本計畫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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